
註1：農業部農民輔導司。

陳詠妤 1

壹、 前言

各行各業都潛藏因為工作環境因素、工作內容
有關因子引起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的危機，農業
工作也不例外。職業災害可分為因工作環境因素導致
的立即性傷害、失能、死亡等職業傷害，或與工作有
關因子促發疾病發生，導致的職業疾病，另對於從居
住所到工作地點必要的通勤路途發生的意外事故，也
被納入視為職業災害。各國對職業災害之認定，多採

「無過失主義責任制」，在勞雇關係中，對於勞工發生
職業災害，不論是否因雇主的故意過失所導致，皆應
負擔補償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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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災害的發生與其執行職務須具有
明確的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故實務上
在職業災害之認定，係建立在「職務執
行性」與「職務起因性」兩大要件。

我國社會保險採職域分立制度，
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並以之維持生計者，
其參加之社會保險，可依工作型態分為
下列2類：1.自力耕作之農民，參加農
保；2. 受僱於農場等事業單位，或無
一定雇主屬農事職業工會會員等農業勞
工，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參加勞保。

受僱從事農業之勞工，依「 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規定，參加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至於參加農保之
自立耕作之農民，自 107 年 11 月 1 日
起，依「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
規定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簡稱農職
保）。透過納費互助的社會保險制度，
將個人風險分散，提高集體的社會安
全；被保險人發生職業災害之保險事
故時，可依規定申請給付補償，使本
人或遺屬得到適度之生活安全保障。

貳、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發展歷程

農民田間工作潛藏職業傷害危機，
由於農保保險給付提供生育給付、身心
障礙給付及喪葬津貼，對於職業災害並
無特別保障。農職保相關法規規劃時，
經查世界各國對於自僱農民的職業災害
補償制度作法，有透過開辦農民專屬的
社會保險、以農業勞動作業者身分加入
勞工體系之社會保險，或開辦政策性保
險之方式，故有採不分勞工、農民一體
適用，也有採單獨設立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制度，像鄰近的日本是採取放寬特定
從事農務工作者納入勞工職災保險，而
韓國則是透過政策保險的方式辦理。

為完備自力耕作之農民其社會保
險制度，行政院在 106 年 12 月 18 日
指示由農業部（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先會商當時農民健康保險條例

（簡稱農保條例）之主管機關內政部
研議納入農保條例辦理。經參考勞工
保險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

農民可前往所在地農會或相關單位諮詢農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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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意旨，並考量農民職災欠缺大
數據資料，且為制度穩健推動，爰先
採試辦模式辦理，於農保條例訂定專
章，取得試行辦理之法源依據。

農職保107年間規劃推動，除透過
邀集內政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工保
險勞保局、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
政府進行意見交換，並於107年7月23
日召開「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制度意見交
流」會議，邀請產、官、學界代表共同
討論農職保制度。107年7～10月間，
於全臺辦理 32 場次地方宣導講習會，
第一線向農民說明農職保規劃制度方
案，聽取及蒐集地方回饋意見，作為制
度規劃及後續滾動檢討方向之參考。經
綜合考量評估，且為制度穩健推動，農
職保試辦初期採農保被保險人「自願加
保」、「先傷後病」的2大原則。

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開始以農保
被保險人為自願加保對象試辦農職保，
提供「 傷害給付 」、「 就醫津貼 」、「 身
心障礙給付」及「喪葬津貼」等4種給
付。試辦過程持續累積給付經驗並蒐集
各界意見，持續滾動檢討並精進制度，
包括擴大加保對象、提高給付額度及擴
大保障範圍，分別說明如下：

一、	 擴大加保對象：
（一）	 107 年 11 月 1 日起，自力耕作

之 農 保 被 保 險 人 得 參 加 農 職
保，以保障從農之職業安全。

（二）	 108年8月7日起，考量102年1
月 30 日農保條例修正，對於已
領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不
得再新參加農保，爰參考勞保制
度，對退休後重返職場者給予職
業災害保險保障，將已領其他社
會保險老年給付但有實際從事農
業工作者，納入農職保保障對
象，讓該等自力耕作之農民，可
透過具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0條
第1項第3款第1目（簡稱健保第
三類）被保險人身分申請參加農
職保。另外，有實際從事農業工
作之外國人、無國籍人、臺灣地
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或澳門居民等國人配偶，亦
納入得以全民健保第三類被保險
人身分申請參加農職保之對象。

（三）	 1 1 0 年 5 月 1 日 起 ， 考 量 臺 灣
農村現況有部分農民係依其農
業專業技術，依農作物分布及
其戶籍地一定範圍，以區域性
從事農業工作維生，此類實際
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業零工，因
非以自有、承租等固定農業用
地範圍從事農業生產工作，無
法取得農保或健保第三類被保
險人身分。由於是時「 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2」專法尚
在研訂階段，其對於擴大納保
對象使受僱自然人或實際從事

註２：「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年5月1日起施行，已將受僱自然人之勞工納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特別加保制度的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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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者可加保之制度上路時程
不明，無法即時解決職災農民
職業安全經濟補償之問題。基
於照顧農民之立場及時效性，
考量此類農業零工仍有職業安
全經濟保障之需要，爰就不具
農保或健保第三類資格且以自
身農業專業技術從事區域性農
業生產工作獲取收入維生的國
民，亦可向戶籍所在地農會申
請加保。

（四）	 112 年 12 月 1 日起，為落實各
職域性社會保險為強制納保的
精神，申請參加農保者，即視
為一併申請參加農職保，以完
備農民職域性社會保險保障，
簡政便民。

二、	 提高給付額度：
（一）	 107 年 11 月 1 日起農職保提供

之給付項目中，「 傷害給付 」係
提供參加保險的農民，因從農
受傷不能工作正在治療中，以
致喪失或減少收入，自不能工
作之第 4 日起，提供被保險人
收入減少之補償，最高可請領 2
年。

（二）	 110 年 5 月 1 日起，考量農民因
其農業生產規模及作物品項之
不同，收入亦有差異，爰新增

「 增給傷害給付 」之保障級距，
提供農民依收入及意願選擇，
提高繳納之保險費以增加保障。

（三）	 112 年 2 月 10 日起，配合農保
提高月投保金額，農職保亦同
步將月投保金額自 1 萬 200 元提
高為 2 萬 400 元，並隨同將傷
病給付及喪葬津貼給付金額提
高。因「 一般傷病給付 」於調
整後，其金額即同「 增給傷病
給付 」金額，爰傷病給付不再
區分「 一般傷病給付 」及「 增
給傷病給付 」加保級距，採一
致性之給付標準。

（四）	 113 年 7 月 29 日預告修正「 農
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 」，草
案參考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之傷病給付水準，並考量
農職保開辦迄今，制度運作穩
健，財務收支平衡，復考量不
同職域性社會保險給付水準之
平衡性，可於維持現行保險費
率下，提高農職保傷病給付水
準，以增進農民遭遇職業傷病
而不能工作期間之經濟生活安
全保障。

三、	 擴大保障範圍：
（一）	 107年11月1日起農職保試辦初

期，考量農業勞動力結構老化、
農民平均年齡偏高，農民職業病
及退化性疾病（老人病）不易區
分，爰採「 先傷後病 」方式優先
試辦因果關係較為明確之「 職業
傷害 」。另將農民從事農業工作
較常見之「農藥中毒」、「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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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痙攣或熱衰竭 」等職業病，
以擬制視為職業傷害方式予以 
保障。

（二）	 110 年 9 月 10 日起進入試辦第
二階段，將「 職業病 」正式納
入給付範圍，完備農民職業災
害傷、病給付保障。由於農業
工作具多元性及特殊性，流行
病學研究相對稀少，爰參考勞
保及職業傷病防治服務制度，
將農民職業病的認定方式，分
為「 傳統職業病認定 」及「 擬
制視為職業病 」兩種模式。傳
統職業病認定 」部分，係比照
勞保制度，將已獲得流行病學
具體共識，因果關係明確者，
正面表列為職業病項目（見「 農
民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
辦法 」第 9 條規定），正面表列
職業病皆訂有認定參考指引，
提供醫師診斷參考。其給付申
請方式與現行農民職業傷害申
請方式完全相同，由農民持給
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並檢具
診斷書，經由農會向勞保局提
出申請。「 擬制視為職業病 」部
分，因尚未獲有流行病學具體
共識，屬正面表列以外的其他
疾病項目，則依據「 農民職業
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辦法 」
第 9 條之 1 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認可醫療機構之職業
醫學科專科醫師診斷該疾病與

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有相當因果
關係者，視為職業病。亦即，
由指定醫療機構的職業醫學科
專科醫師依醫理見解，協助診
治個案評估後，開立職業病診
斷書及評估報告書，如經勞保
局審查通過後，擬制視為職業
病 ， 亦 可 獲 得 農 職 保 保 險 給
付。農業部每年仍透過研究計
畫委託專業團隊，持續就農業
相關職業病項目進行研究，如
經研究確認具有因果關係的項
目，將滾動修正納入正面表列
職業病項目。

參、農職保保費負擔及補助金額

月 投 保 金 額 與 其 職 域 性 保 險 農
保所定之月投保金額相同，每月 2 萬
400 元；保險費率為 0.19％。保險費
負擔比率之訂定係參考國保一般被保
險人及勞保之職業災害保險無一定雇
主或自營作業者之規定，由農民被保
險人負擔 60％，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
主管機關合計補助 40％，以利未來相
關制度之銜接。每人每月總保費為 39
元，被保險人依法負擔為 23 元，中央
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合計補助 16
元。但在 112 年修正農保條例時立法
院附帶決議，前 3 年內因月投保金額
提高後所增加之保費由中央負擔，故
被保險人目前負擔保費仍維持每月 15
元，保費差額 8 元由中央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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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截至 113 年 6 月底止，實際投保
人數超過 34 萬人，投保率依據 112
年非受僱之農業就業人口 41.3 萬人
估計達 82％；給付案件逾 2 萬 1,000
件（傷害給付及就醫津貼計 2 萬 509
件，身心障礙給付 180 件，喪葬津貼
318 件）。農民職業災害的類型，以在
農地工作發生墜落、跌倒、被農具夾

（刺、割、擦傷）等導致意外事故為大
宗，占比超過 8 成。而領取喪葬津貼
的事故原因以從農應經途中事故為大
宗，占比超過 5 成。

農職保可提供農民從農發生意外
時有經濟安全保障，自農職保開辦後，

農業工作的職災樣態透過給付案例的累
積，提供各界進行研究。守護農民從
農安全，應從提升農民職業安全意識著
手，並打造安全從農環境，達到預防勝
於治療的效果。在行政院的指導下，農
業部與衛生福利部、勞動部跨部會合
作，整合相關行政資源，將相關預防、
衛教及醫療體系資源整合共享。農民職
業病診治體系之規劃，亦透過行政資源
互通共享，降低不必要的行政程序與資
源浪費，爰連結勞動部認可職業傷病診
治醫療機構及其所轄網絡醫院，提供農
工齊一的職業傷病診治服務。此外，所
有醫療機構亦可提供農職保被保險人必
要之醫療服務，並針對其中可能為農民
職業病個案安排轉診服務。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是打造安全從農環境中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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